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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民　不　賄　選 ， 還　給　山　城　清　淨　天

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四十七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
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候選人所填資料刊登，
臺灣省苗栗縣泰安鄉第19屆鄉長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舉行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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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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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臺灣省苗栗縣泰安鄉第１９屆鄉長選舉選舉公報
苗栗縣選舉委員會　泰安鄉選務作業中心 編印

陳
吉

基

男

59
年
11
月
4
日

臺
灣

省
苗

栗
縣

中
國

國
民

黨

1.梅園國小

2.大湖國中

3.國立台中商專

4.國立聯合大學能源工程碩士

1.82年原住民行政特考四等考試級格

2.100年國家考試薦任官等考試級格

3.101年全國續優民政人員

4.泰安鄉公所村幹事課員研考總務課長

5.泰安鄉調解委員會秘書

6.泰安鄉中興村代理村長

7.救國團泰安鄉團委會副會長及會長

8.泰安鄉黨部第34屆委員

9.泰安鄉民眾服務社理事

一、以民為本、謙卑傾聽、用愛治鄉、清廉行政，提升服務效能。
二、多元支援農業發展，結合觀光產業、注入特色文化元素，提供全面性網路、技術層面支援，輔導農產加工及精緻化包裝，以提升附加價值，
　　活路產銷根基。
三、永續改善農路及飲用、灌溉水工程，整合資源積極爭取農業資材之均衡補助。
四、爭取各部落土地使用分區更正為鄉村區，以有效解決原鄉建地不足之窘境，進而放寬特色民宿合法性，同時結合資源推動露營等休閒事業
　　規範，以保障鄉民生計。
五、發展觀光人文特色之再生系列亮點，結合部落傳統產業，積極推動並串連一村落一特色之旗艦觀光套裝藍圖，以擴增鄉民就業機會，提高
　　在地觀光產值。
六、深耕文化傳承，擴大辦理原民鄉親歲時祭典及客家鄉親天穿日等重大祭儀。
七、全方位積極爭取建設經費，落實全面督工，提升工程品質，要求各村落均衡發展。
八、首重災後復建搶修，全時親臨督工限時搶通，以保障農民運銷及行的基本權益。
九、建設經費及回饋金透明化，簡化作業流程，積極推動公法人部落會議機制還聲於民。
十、重視客家鄉親文化推展及保存，建構客家文物館並設置客家族群之專辦服務窗口。
十一、整合人才庫培訓體育專才，積極爭取設施，打造全鄉運動優質環境厚植體育能量。
十二、實踐完善福利政策，積極結合現有之Ａ級長照服務單位、社區、學校、教會共同建構優質、普及的長照2.0服務體系，使之發揮最大能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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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四十七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資料刊
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臺灣省苗栗縣泰安鄉第22屆 選舉，經定於鄉民代表 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舉行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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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選舉委員會　泰安鄉選務作業中心 編印

臺灣省苗栗縣泰安鄉第２２屆鄉民代表選舉選舉公報

第
三

選
舉

區
(梅

園
村

、
象

鼻
村

、
士

林
村
)

2

3

1

4

5

6

賴
哲

明

男

60
年
12
月
25
日

臺
灣

省
苗

栗
縣

無

原住民造林研

習班結業

21屆泰安鄉民代表
    士林社區發展
    協會理事長

    士林國小家長
　　會長

    士林村第六鄰
　　鄰長

守護Tayan尊嚴 捍衛Tayan權益

柯
武

宏

男

54
年
4
月
11
日

臺
灣

省
苗

栗
縣

無

梅園國民小學

泰安國中
第十一屆十二屆

大湖農會代表

1.督促鄉公所重啟推動溫泉觀光事業。
2.督促鄉公所積極推動農產品(桂竹筍、甜柿、橘子、
　李子等)加工及產銷。
3.督促鄉公所積極推動南三村生態旅遊。
4.督促鄉公所積極規劃南三村景點設施。
5.督促鄉公所對天狗部落重劃區編列預算電線、電纜
　線、網際網路地下化設施。
6.督促鄉公所積極爭取興建南三村自來水設施工程。

陳
道

光

男

47
年
1
月
15
日

臺
灣

省
苗

栗
縣

無

警察學校102
期畢

第19 20 21屆
鄉民代表

1.極力爭取南三村各項福利。
2.落實監督鄉政。

詹
民

杰

男

66
年
5
月
20
日

臺
灣

省
苗

栗
縣

無 中正預校畢業

親民技術學院

社工學分班結

業

象鼻國小代課老師

象鼻國小家長會長

上昌企業社負責人

1.為民服務，轉達民意。
2.配合鄉政，共創泰安。

吳
榮

坤

男

46
年
12
月
6
日

臺
灣

省
苗

栗
縣

無

空軍機械學校
桃園縣政府、泰安

鄉鄉民代表副主席

專業穩定，生活無憂，利用半退休多餘時間好好為地方貢獻，

竭誠服務，扶弱濟困，帶動地方繁榮。

柯
宏

憲

男

56
年
9
月
28
日

臺
灣

省
苗

栗
縣

無 一、國立苗栗

農工

二、台灣警察

學校警員班

大湖分局偵查隊 監督鄉政

選舉公報防疫宣導注意事項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中央選舉委員會

一、選舉人前往投票時應佩戴口罩，配合量測體溫以及手部消毒。

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規定及選務防疫措施，請參見衛生

　　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網站(https://www.cdc.gov.tw)

　　及中央選舉委員會網站(https://www.cec. gov. tw) 

第
一

選
舉

區
(八

卦
村

、
錦

水
村
)

2

3

1

4

5

第
二

選
舉

區
(清

安
村

、
大

興
村

、
中

興
村
)

2

3

1

黃
威

銘

男

87
年
9
月
3
日

臺
灣

省
苗

栗
縣

無 一、建功國小

二、大倫國中

三、育民工家

一、松雪樓廚師

二、日出溫泉飯店

　　總經理特助

一、傾聽民意

二、爭取建設

三、監督鄉政

葉
純

輝

男

46
年
5
月
6
日

臺
灣

省
苗

栗
縣

無

私立智光商工
泰安鄉錦水村村長

泰安鄉鄉民代表

全心全意 為民服務

監督公所 建設泰安

林
昭

興

男
45
年
10
月
10
日

臺
灣

省
苗

栗
縣

無

國立台北商專
苗栗縣政府原住民

族行政處行政科長

監督鄉政

為民服務
曾

玉
琴

女

60
年
7
月
12
日

臺
灣

省
苗

栗
縣

無 萬能科技大學

附設專科部二

年制化學工程

科畢

一、吉娃斯民宿管

理人

二、吉娃斯果園行

銷專業人

申張公平正義，關懷弱勢團體，

監督、協助鄉政建設、共創新局。

善良、純樸的村民們，我們一起加油！

何
玉

珍

女

52
年
7
月
11
日

臺
灣

省
苗

栗
縣

無

大湖國中

第十八屆泰安鄉婦
女會理事長

苗栗縣婦幼安全協
進會理監事

21第 屆鄉民代表

積極爭取地方建設
推動休閒觀光產業發展
加強老人婦幼弱勢團體的照護與關懷
不分黨派、族群、熱忱服務
全心全意為民服務建設泰安

林
文

祥

男

63
年
8
月
18
日

臺
灣

省
苗

栗
縣

無

高職

一、泰安鄉青工會
會長

二、泰安鄉輔導中
心秘書、主任

三、第19、20屆大
興村村長

四、第21屆鄉民代
表

還政於民，為人民服務！

簡
義

成

男

46
年
1
月
10
日

臺
灣

省
苗

栗
縣

無 陸軍官校專修
四十期。

陸步正規班二
七○期

排、連長。
高中軍訓教官。
大專軍訓教官。

一、努力爭取經費、為鄉民服務。
二、傾聽民意、瞭解民意、解決民意

三、完成大興村重大延管自來水設施工程。
四、協助中二村取得農業專區。
五、竹林秘境、中興瀑布、馬拉邦等景點開發、促進觀光事
　　業。

盧
光

明

男

62
年
2
月
9
日

臺
灣

省
苗

栗
縣

無

1苗栗縣汶水
 國小畢業

2苗栗縣立大
 湖國中畢業

3台中縣省立
 大甲高中畢
 業

4陸軍軍官學
 校畢業

5開南大學商
 學院碩士研
 究所畢業

1行政院海巡署人
 事處專員

2國防部軍管區司
 令部訓練官、情
 報官、裁判官、
 人事官、區隊長
 、中隊長

3苗栗縣泰安鄉錦
 水村圓墩部落會
 議主席

4苗栗縣泰安鄉水
 資源管理協會理
 事長

5苗栗縣泰安鄉民
20 代表會第 屆鄉

 民代表

光明藉由多年中央行政工作經驗、地方歷練，全力為鄉民服務，茲將參選政見說明如下：
一、教育文化
  （一）每年編足2個部落劃設傳統領域經費，且4年內完成所有部落劃設傳統領域。
  （二）持續向原住民族委員會將泰雅族原住民族五大方言群之汶水泰雅語納入瀕危語言復振計劃，以解決
　　　　汶水泰雅語瀕危語言的永續傳承困境。
  （三）爭取興建綜合體育館及集會場所，供鄉親健身、聚會、展覽及競技等用途。並廣納優秀運動人才參
　　　　與全國相關運動會爭取鄉譽。
  （四）落實文化藝術季內容需包含該村各部落的遷徙史及歷史事件並製作影像發行，廣為宣傳。
  （五）二年內建立完成部落電腦資訊教室，供鄉親電腦資訊教育訓練及政令宣導、公益、文化或社教有關
　　　　教學為目標。
二、治安
  （一）持續監督苗栗縣泰安鄉苗62線(1K+656～10K+500)道路拓寬改善工程可行性研究案。
  （二）保持農採道路開通、治安死角設置路燈、監視器。
  （三）非屬本鄉權責道路與權責機關溝通爭取養護、認養道路養護作業，保障行車安全。
三、民生
  （一）鼓勵泰安鄉公所轄下之各部落簡易自來水管理委員會，以鄉內唯一依法設立人民團體組織之圓墩部
　　　　落設立「苗栗縣泰安鄉水資源管理協會」為目標，並輔導各部落管委會登記依法設立管理委員會或
　　　　協會。並落實簡易自來水水權、用地及更新管線設備申請作業，以維護鄉親用水權益。
  （二）全面調查並修復鄉內古道、歷史建物，及推動在地人文歷史與生態環境，並規畫部落間2天一夜套
　　　　裝輕旅遊。
  （三）持續規劃部落溫泉資源共享可行性及回饋機制，以提升產業本質並帶動經濟繁榮。
  （四）爭取規劃辦理發放敬老津貼。
  （五）公開各項農業資材、急難救助、原住民建購及修繕住宅、獎學金、優秀體育人才補助。
  （六）於公所官網及公佈欄公佈農作物災損補助資格條件，俾鄉親周知申請補助訊息。
  （七）成立勞務產業勞動合作社，使部落鄉親所生產的產品及各產業之運銷、供給、消費、運輸、保險等
　　　　多功能型業務有一個健全、強化的組織來精進部落經濟及增進部落福祉的平台。
四、環保
  （一）推動部落公墓納骨牆工程，以解決土葬空間不足的窘境，亦提升原鄉殯葬品質。
  （二）推動部落特色美化、綠化，以提升居住環境生活品質。
  （三）重整清潔隊針對鄉親垃圾分類、收取時間，解決鄉親因農忙無法配合垃圾車收取時間。
  （四）重新檢整合溫泉、民宿、露營等景點看板，以維鄉容美觀。


